
 

 陕西煤业物资有限责任公司西安分公司文件 
 
 

陕煤化物西发[2024]41 号                  

   

陕西煤业物资有限责任公司西安分公司 
关于印发《安全环保管理考核办法》(修订）的

通知 
 

各部门： 

按照物资集团关于印发《安全环保管理考核办法》的通知（陕

煤化物发【2024】169 号）文件要求，公司根据实际，对《安全

环保管理考核办法》进行了修订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组织学习并

遵照执行。 

 

 

陕西煤业物资有限责任公司西安分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7 月 2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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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公司各领导，归档（1） 

陕西煤业物资有限责任公司西安分公司综合管理部 2024 年7月26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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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安全环保管理考核办法》(修订）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

指示批示精神，认真落实中省、陕煤集团、物资集团有关安全生

产法律法规、制度，全力做好公司安全环保工作，结合公司实际，

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安全工作坚持“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、综合治理”

的方针，强化落实安全主体责任。将物资质量、消防安全等纳入

安全环保管理考核。物资质量管理坚持“规范为先、过程控制、

强化监督、责任追究”的原则，完善质量监管制度，合理利用专

业技术及规范，杜绝质量事故。 

第三条  安全环保工作实行年度目标责任考核，实行“一票

否决”制度。 

第四条  本办法适用于公司所有部门及人员。 

第二章  组织机构 

第五条  公司成立安全环保管理考核领导小组： 

组  长：总经理、党支部书记 

副组长：副总经理 

成  员：安委会相关人员 

安全环保管理考核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综合管

理部，综合管理部副部长兼办公室主任。 

第六条  各部门负责人必须高度重视安全环保工作，扎实开

展安全环保管理各项工作。 

第七条  考核领导小组是公司安全环保管理考核工作的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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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机构，负责安全环保管理考核的组织、指挥、协调。 

第八条  考核领导小组职责： 

牵头组织检查、考核各部门安全环保工作。重点针对安全基

础管理、物资质量检测落实情况、消防安全管理、公车安全、安

全培训等方面进行考核。 

第三章  考核内容与标准 

第九条  部门安全环保管理考核分为基础管理考核和目标

责任考核两部分。其中，目标责任考核内容以《安全环保目标责

任状》中的各项规定为准；基础管理考核分为物资质量、经营安

全、消防安全、履职考核、公务用车、安全培训等内容，考核明

细以部门安全环保考核表为准(详见附件三）。全员责任制履职考

核按照《安全生产责任考核制度》进行考核（详见附件一），考

核明细以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考核明细表为准（详见附件二）。 

第十条  物资质量管理工作坚持以深化物资质量管理抓手，

筑牢物资安全红线。围绕全面建立物资质量管控体系、深化全过

程监管、杜绝物资质量隐患，持续细化物资质量检测工作，从根

本上防范物资质量问题发生，推动物资保供服务高质量发展。 

第十一条  经营安全坚持以风险防控为中心，遵循风险重在

预防，全过程、全方位管理的原则，聚焦贸易业务开发、合作方

准入、合同签订、资金收支、货物采购、存储、销售等业务运营

关键环节的运营安全，以过程考核为导向，持续提升公司经营安

全管理水平。 

 

第四章  考  核 

第十二条  安全环保管理考核每半年开展一次，考核方式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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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查资料、现场提问等方式，检查各项工作落实。由安全环保委

员会办公室六月及十二月对全员进行安全生产责任履职考核，同

年七月及下一年一月由考核小组对各部门进行考核。考核中涉及

物资质量安全和经营安全由物资管理部提供数据。 

第十三条  各部门的年度考核结果为安全环保管理考核两

次考核得分平均值。 

第五章  奖  罚 

第十四条  安全环保管理考核分为三个等级： 

一级：考核得分在 90 分（含）以上。 

二级：考核得分在 85 分（含）以上，90 分以下。 

三级：考核得分在 80 分（含）以上，85 分以下。 

不合格部门：80 分以下。 

各部门负责人完成年度责任目标和基础管理工作，根据年度

考核结果兑现安全环保风险抵押金：  

考核达到一级标准的部门，安全环保风险抵押金兑现 100%；

达到二级标准的部门，安全环保风险抵押金兑现 90%；达到三级

标准的部门，安全环保风险抵押金兑现 70%；不合格的部门，安

全环保风险抵押金不予兑现。 

第十五条  在年度安全环保工作中有突出表现的部门，经公

司安全环保管理考核领导小组批准，推荐评选物资集团“安全先

进部门”。 

第六章   安全风险抵押管理 

第十六条  为压实生产安全、质量安全、经营安全相关管理

人员的职责，对安委会相关人员实行安全风险抵押。 

第十七条  安全风险抵押标准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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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主要负责人（总经理、支部书记）抵押标准为 40000 元； 

二、分管生产安全（含环保）、质量安全、经营安全的副职

抵押标准为 40000 元（同时分管多项工作的，只抵押兑现一次）；

其他分管领导抵押标准为 32000元。 

三、副总师、安委会办公室主任、抵押标准 25000 元。 

四、各部门部长抵押标准 20000元，副部长 16000 元。 

五、承担纪检监察所对应岗位安全职责的人员，抵押标准

16000 元。 

六、安全环保管理部门安全专干抵押标准 16000元。 

七、负责人力资源、职业健康的人员，抵押标准 8000 元。 

具体人员名单以安全风险抵押金明细表为准（详见附件四）。 

附  则 

第十八条  本办法解释权归公司综合部。 

第十九条 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执行。 

 

附件：1.西安分公司安全生产责任考核制度 

2.西安分公司全员安全生产责任考核明细表 

          3.西安分公司部门安全环保考核表 

4.西安分公司安全风险抵押金明细表 

 

 

 

 


